[bookmark: _GoBack]委託人(簡稱甲方)：委託討債方

受託人(簡稱乙方)：台灣合法討債公司

  本合約經甲乙雙方友好協商，本著互惠誠信的原則，就以下委託內容達成協議，並嚴格遵照執行：
1、 甲方委託乙方辦理內容：
2、 甲乙雙方議定的債務協商處理時間為：自本協議簽訂之日起即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_年____月____日止。在此期內，乙方負責完成甲方委託的工作，如遇到難度較大，且案情複雜，或甲方提供線索材料不全，有誤等多種因素，需延期的，甲乙雙方另行協商延期時間。
3、 服務費用：合約簽定之同時支付________元整服務費用。
4、 酬庸方式：債務人還款金額百分之_____%作為乙方之酬庸。
5、 甲方提供債務人資料有誤的情況下，乙方所收的服務費用為必需之調查費用，不予返還。
6、 甲方責任與權利：
1、 甲方須提供真實有效的債權憑證，並保證所提供資料的來源合法性。
2、 為乙方債務協商工作及時提供所需的資料和訊息，並對本合約具有保密的責任。
3、 甲方可以隨時向乙方諮詢債務催收辦理進度情況，並及時支付乙方必須之費用。
4、 甲方需保證提出的討債委託請求具有合法、有效性、真實性。
5、 甲方對乙方提供的資料只用於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，嚴禁用著其他用途。甲方若將此訊息資料用著非法其他用途，由此而產生的一切法律及經濟後果由甲方自行承擔。
6、 如果就委託項目內容、期限做出原則性改變的決策，應及時通知乙方，並採取適當措施，便於乙方及時調整工作。
7、 乙方責任與權利：
1、 乙方需按合約執行委託債務催收工作，並保證信討債方法的合法有效性。
2、 乙方隨時可以向甲方匯報債務催收情況。
3、 保守甲方的機密，未經甲方同意，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本合約履行過程中涉及的保密內容，討債任務結束後資料全部返還甲方或銷毀，並完全捍衛甲方的權益。
8、 甲方如果在合約期內正常執行過程中單方終止協議，必須賠償乙方之損失。
9、 特約條款及注意事項：
10、 此協議雙方簽字蓋章後正式生效，此協議一式二份，雙方各執一份，本協議具有法律效力，雙方應嚴格遵守執行。

　　(本協議複印無效)

　　委託方(甲方)：委託討債
    地       址：
　  聯 絡 電 話：

    受託方(乙方)：台灣合法討債公司
    地       址：
　  聯 絡 電 話：

　　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